
附件：
南通市促进教育事业发展先进集体和
先进个人评选名额分配表
	
	先进集体
	先进个人

	海安县
	4
	6

	如皋市
	4
	7

	如东县
	3
	5

	海门市
	3
	6

	启东市
	4
	5

	通州区
	4
	6

	崇川区
	2
	4

	港闸区
	1
	2

	开发区
	1
	1

	通州湾
	0
	1

	市直学校（单位）
	1
	2

	在通大中专院校
	3
	5

	合计
	30
	50


附件2
南通市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奖
（个人）申报表

姓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作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填  表  说  明

一、本表采用A4纸规格打印，一式3份。

二、工作单位必须写全称，与单位公章一致。

三、表内的日期一律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填写，格式为：1980.01。“照片”栏一律用小二寸证件照。

四、籍贯填写XX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XX市（县）。

五、申请人须对所填信息真实性负责并签字确认。

	姓   名
	
	性    别
	
	（照片）

	民   族
	
	出生日期
	
	

	政治面貌
	
	教    龄
	
	

	学   历
	
	学    位
	
	

	现任行政职务
	
	行政级别
	
	

	专业技术职务
	
	
	

	邮    编
	
	手机
	

	个人简历
	时间
	所在单位
	从事工作
	担任职务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曾获主要荣誉称号和奖励
	获奖名称
	获奖时间
	授予单位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申请人对上述所填内容真实性负责并签字：


	先进事迹（不超过2000字）
	

	所在

单位

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审核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市政府审核

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南通市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奖

先进集体申报表

申报奖项：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
填报时间：  年   月   日

填 表 说 明

一、本表采用A4纸规格打印，一式3份。

二、集体名称、集体负责人姓名和职务、集体所属单位等必须填写准确，与公章一致。

三、表内的日期一律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填写，格式为：1980.01
四、集体性质选填机关、高校、中学、小学、幼儿园、特教、中职、其他。
五、主要先进事迹要求内容详实、重点突出，主要表现在为促进南通教育发展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等，不超过2000字。

	集体名称
	

	集体人数
	
	所属单位
	

	集体负责人姓名
	
	集体负责人职务
	

	集体负责人联系电话
	
	单位邮编
	

	单位地址
	

	受过

何种

奖励
	


	主要先进事迹（不超过2000字）

	


	申报单位

意见
	（盖章）     

年   月   日   

	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审核意见
	        （盖  章）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

	市政府审核意见
	（盖  章）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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